
   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

      契約作業 SOP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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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契約(含行政契約、租

賃契約、委託經營管理契約)

 
主管機關（產業局） 主管機關（產業局

所屬機關） 

產業局局長核批 產業局局長或所屬機關首長核批 

依法須法務局表
示意見者 

法務局原則上於 7個工
作日內回復書面意見 

綜簽並依規定陳請核准後
辦理 

產業局法制人員或所屬機關法
制人員參與並提供意見(必要時
內部召開會議或邀集相關機關
研議) 

產業局法制人員參與並提供
意見(必要時內部召開會議或
邀集相關機關研議) 

箋請法務局表示意見 


